DAIF课程请假申请单（MF）
	姓    名
	
	学  号
	 
	专  业
	

	课程名称
	
	授课教师
	

	请假类别
	□病假       □事假     □其他（请注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请假时间
	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请假事由

（请一并提供证明材料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  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附   件
	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任课教师意见
	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班主任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	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请假须在请假申请单后附上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，原件由学院核实后归还。

1、学生应于开课前48小时向任课老师、班主任和教务老师提交书面请假申请。如有突发事件未能及时提交请假申请的，需于事发后48小时日内提交书面申请补假并提交相应书面文件证明。对于事后补假可能造成的相应后果学生自行承担。

2、请假申请应包括请假事由和相关证明文件，学院将根据这些材料进行审批。如请病假，须提供二级甲等医院出具的病假单和就医记录复印件。请假审批仅针对病假和其他重大紧急事由确不能到堂上课的情况，如住院、受伤和近亲属的亡故等。其他自发或个人主观行为不列入审批范围。

